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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采购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2016

年

2

月

22

日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

司深圳拓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

简称

"

拓邦新能源

"

）

与江苏陆地方舟

新能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

简称

"

陆地方舟

"

）

签署了

"

采购合同

"

，

陆地方

舟拟向拓邦新能源采购新能源车用纳米磷酸铁锂电池系统

（

含电芯

、

BMS

等配件

），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34,631,856

元

。

合同双方已签署完

毕

，

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收到合同文本

。

本次签署的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

，

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

，

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合同的签署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江苏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1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刘长力

注册资本

：

10668.746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1998

年

08

月

27

日

住所

：

如皋市如城镇花城大道

188

号

（

如皋经济开发区内

）

经营范围

：

新能源电动汽车

、

专用作业车

、

农用车销售

；

客车

、

专用

客厢车

、

汽车零部件制造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

公司与陆地方舟不存在关联关系

。

3

、

公司

2015

年度跟陆地方舟存在交易

，

2015

年度交易总金额为

98,338.46

元

，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签署日前交易总金额为

0

元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合同双方

甲方

（

采购方

）：

江苏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

乙方

（

供货方

）：

深圳拓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

2

、

合同标的

：

新能源车用纳米磷酸铁锂电池系统

（

含电芯

、

BMS

等

配件

）；

3

、

合同金额

：

人民币叁仟肆佰陆拾叁万壹仟捌佰伍拾陆元

（

￥34,

631,856

元

）；

4

、

合同签署时间

：

合同签署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

5

、

交货时间

：

依据双方采购订单约定时间

，

原则上不超过

35

天

。

6

、

付款方式

：

具体采购订单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采购订单金

额的

30%

；

拓邦新能源将采购订单的全部货物送达陆地方舟或其指定

处

，

经陆地方舟验收合格入库后的

3

个月内及

6

个月内分别支付采购

订单金额的

30%

和

30%

；

剩余

10%

尾款且不超过

100

万元作为质保金

，

至双方终止合作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支付

。

7

、

备料及库存

：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为本合同项下订单进行备料及

库存准备

，

若因甲方原因单方解除合同

、

取消订单的

，

甲方需协助乙方

消耗备料及库存

，

协助方式为重续合同订单

，

否则

，

甲方需承担取消订

单金额

10%

的违约金

。

8

、

违约责任

：

违约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赔偿

。

9

、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

，

应协商解决

。

如协商不成

的

，

受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

四

、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

资金

、

人员

、

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

合同的顺利履行

。

2

、

陆地方舟是我国较早专门从事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研发及生产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该合同的签订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纳米磷酸铁锂

电池业务的客户结构

，

提升公司纳米磷酸铁锂电池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影响力

。

3

、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6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4

、

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

不会因履行合

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风险提示

1

、

本合同标的产品交货时间需根据双方具体约定的采购订单决

定

。

2

、

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

3

、

公司提供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有免费维修

、

更换和及时服务的

义务和责任

。

六

、

备案文件

《

采购合同

》

特此公告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718� � � � �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2016-015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星期一

）

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2

日

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1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时沈祥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参加情况

1

、

参加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6

人

，

代表股份

61,770,

4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88%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3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1,751,5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959%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

人

，

代表股份

18,9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29%

。

三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审议并通过以下

议案

：

1

、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稿

）

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1,751,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94%

；

反对

11,

1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

7,8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0126%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11,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02%

；

弃权

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98%

。

2

、

审议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措施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1,751,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94%

；

反对

11,

1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

7,8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0126%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11,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02%

；

弃权

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98%

。

3

、

审议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1,751,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94%

；

反对

11,

1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

7,8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0126%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11,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02%

；

弃权

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98%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波律师

、

张灵芝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1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6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

：

00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稻香湖景酒店会议室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

、

代表股份

49,603,562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6146%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

，

代表股份

49,593,

062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3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

代表股份

10,500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

代表股份

10,500

股

，

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

3

人

，

代表股份

10,500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

1

：《

关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①

表决情况

：

同意

49,603,1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92％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9,593,0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99.9788％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6.1905％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809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②

表决结果

：

议案通过

。

议案

2

：《

关于授权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全权办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

》

①

表决情况

：

同意

49,603,1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92％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9,593,0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99.9788％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6.1905％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809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②

表决结果

：

议案通过

。

议案

3

：《

关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偿债保

障措施的议案

》

①

表决情况

：

同意

49,603,1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92％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9,593,0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99.9788％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0,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6.1905％

；

反对

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809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②

表决结果

：

议案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吴琥

，

王天

3

、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赵洋

4

、

结论性意见

：

阳光新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84� �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6-01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6

年

2

月

29

日

（

星期一

）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

，

网址

：

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

：

通过

"

上证

e

互动

"

平台以 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股票已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停牌

；

2015

年

12

月

7

日

，

正式确定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由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

本公司

股票需延期复牌

。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

，

公司拟召开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

，

就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

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

一

、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

会议将就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二

、

说明会召开时间

、

地点

1

、

召开时间

：

2016

年

2

月

29

日

（

星期一

）

10:00-11:00

2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

，

网址

：

http://sns.sseinfo.com

三

、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正义先生

、

独立财务顾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人员

、

其他相关人员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

台

（

网址为

：

http://sns.sseinfo.com

），

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

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提问

。

公司欢迎各投资者通过传真

、

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

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集

中回答

。

五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袁女士

、

石女士

电话

：

0510-86856061

传真

：

0510-86199179

电子邮箱

：

cd6584@cj-elec.com

公司将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

特此公告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84� � �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6-017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停牌

。

2015

年

12

月

5

日

，

发布了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2015

年

12

月

12

日

、

2015

年

12

月

19

日

、

2015

年

12

月

26

日

、

2016

年

1

月

5

日

、

2016

年

1

月

12

日

、

2016

年

1

月

19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

、

2016

年

2

月

2

日

、

2016

年

2

月

16

日发布了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

2016

年

1

月

7

日发布了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公告

》，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资产

，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2

月

8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已初步确定交易对方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和芯电半导体

（

上海

）

有限公司

，

并与交易对方就重组方案和交易结

构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探讨

；

公司已完成对相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

，

并与中

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财务顾问协议

；

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

深入的尽职调查工作

。

2016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8

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的申请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预案

，

及时

公告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6-11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５８

，

９７６

，

６１４．００ ２

，

５２１

，

７８０

，

１７０．５３ １７．３４％

营业利润

９８

，

９９４

，

４４９．４１ ９０

，

８８６

，

１７１．２５ ８．９２％

利润总额

１１６

，

５０５

，

７９６．１９ ９４

，

２５８

，

７８９．６１ ２３．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６

，

９５２

，

１０７．６８ ６７

，

５０２

，

１９２．４２ ２８．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７８６ ０．１３８７ ２８．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４％ ２．９１％ ０．７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４

，

５４６

，

７７９

，

６９７．６３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１

，

１３４．８６ －０．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４３２

，

７２２

，

６１５．７１ ２

，

３４９

，

８２６

，

５０８．０３ ３．５３％

股本

４８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００ ５．７９ －１３．６４％

注

：

１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

股本增至

４８

，

６７２

万股

，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稀释后的股本计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为

２９５

，

８９７．６６

万元

，

比去年上升

１７．３４％

，

主要是募投项

目产能逐渐释放

，

为了争取市场占有率

，

公司持续增加市场投入

，

开拓销售网络并

加大促销力度

。

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６９５．２１

万元

，

比去

年上升

２８．８１％

，

主要原因是

：（

１

）

销售额增加

、

毛利率上升

；（

２

）

营业外收入增加

。

２

、

项目波动说明

（

１

）

报告期内

，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８．９２％

；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３．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８．８１％

；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

年同期上升

２８．７７％

。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

一

）

销售额增加

、

毛利率上升

；（

二

）

营业

外收入增加

。

（

２

）

报告期内

，

股本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２０％

，

股本变动主要是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４０

，

５６０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中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幅度为

：

５％～３５％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394�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6-002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５０９

，

８１０

，

１２１．０７ ３

，

３９１

，

５８３

，

０６６．７５ ３．４９％

营业利润

３７７

，

９００

，

２１６．９９ ４０４

，

７６４

，

０１２．３９ －６．６４％

利润总额

４０３

，

３９７

，

９７４．２９ ４３６

，

４５７

，

９３７．３８ －７．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９

，

４７５

，

４２０．３５ ３０３

，

８２０

，

３９８．７７ －４．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８９ ０．９４ －５．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７３％ １１．９７％ －１．２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４

，

４８５

，

１７４

，

５１８．８５ ４

，

２９０

，

４５５

，

０４８．８３ ４．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６４７

，

６４６

，

１０６．１７ ２

，

６０９

，

７４０

，

７１５．３１ １．４５％

股本

３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８．１８ ８．０６ １．４９％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０

，

９８１

万元

，

同比上升

３．４９％

，

实现营业利

润

３７

，

７９０

万元

，

同比下降

６．６４％

；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０

，

３４０

万元

，

同比下降

７．５７％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

，

９４８

万元

，

同比下降

４．７２％

；

导致公司利

润下降的主要因素有

：

１

）

公司年初收购的天翔印染处于起步阶段

，

本期亏损较

多

；

２

）

公司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

。

２

、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４４８

，

５１７

万元

，

较期初增长

４．５４％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２６４

，

７６５

万元

，

较期初增长

１．４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８．１８

元

，

较期初增长

１．４９％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

至

５％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

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庆龙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警娇

、

会计机构负责

人王晓艳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011�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6-018

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冷库制冷与保温工程建设合同的公告

� � �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盾安环境

"

或

"

公司

"

）

下属

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冷链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盾安冷链

"

）

与恒成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成国际

"

）

在北京签订了

《

银川综合保税区澳洲清真牛羊肉生

产加工基地二氧化碳制冷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

》（

以下简称

"

该项目

"

），

合同金额为

4,702,149

美元

。

该项目将为澳洲最大的牛羊肉生产企业

Fletcher International Ex鄄

ports Pty Ltd

（

以下简称

"Fletcher"

）

提供冷藏

、

缓化

、

分拣加工和速冻全过程二氧化

碳

CO2

制冷人工环境

。

一

、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恒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Forever Winn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企业性质

：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74,880,000

港元

成立日期

：

2006

年

3

月

30

日

住所

：

香港九龙尖沙嘴磨地通帝国中心

68

号

1201

室

2

、

恒成国际是

Fletcher

在大中华区域的代理方

，

主营业务是牛羊肉等相关食

品的国际贸易

，

以及负责

Fletcher

的相关招标工作

。

3

、

履约能力分析

：

本合同交易对方信誉良好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4

、

公司与恒成国际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二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合同标的

：

银川综合保税区澳洲清真牛羊肉加工基地制冷设备项目

，

所需

库体保温

、

制冷系统

、

照明系统

、

±0.00

以上的融霜排水系统等的施工

（

连工带料

）

及安装调试

。

2

、

合同金额

：

4,702,149

美元

。

3

、

工程范围

：

冷库制冷

、

电控

、

库内保温工程

。

4

、

付款方式

：

自合同签订后预付

10%

的货款

；

合同项下的库板

、

冷风机

、

冷凝

器

、

压缩机组发运至施工现场经验收合格后

，

支付到货货物价款的

80%

；

冷库工程

完工经验收合格后

，

支付至总合同的

95%

；

合同总金额的

5%

作为质保金

，

质保金

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18

个月后无息支付

，

款项以银行电汇等支付

。

5

、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经双方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

6

、

违约责任

：

合同签订后若一方无故解约的

，

需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作为违约金

，

若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仍需赔偿

。

三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巨大的易腐食品消费量与低水平食品冷链物流流通比例

，

为食品安全埋

下巨大隐患

。

根据国际冷藏库协会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rigerated Ware鄄

houses

）

统计数据

，

2014

年中国人均冷库容量为

0.06

立方米

/

人

，

仅为同期欧美日等

发达国家的

20%

左右

，

其中日本为

0.26

立方米

/

人

，

美国为

0.36

立方米

/

人

。

城市化

带来的

"

品质革命

"

将促使冷链产业实现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刚性增长

。

冷链产业

从食品生产端的

"

最初一公里

"

到消费端的

"

最后一百米

"

为食品品质提供全程安全

保障

，

中国冷链产业的增长空间巨大

。

该项目将采用

CO2

为制冷剂的技术路线

，

为

Fletcher

提供服务

。

Fletcher

是澳

大利亚最大的牛羊肉综合深加工企业和出口贸易公司

，

拥有

35

年的发展历史

。

Fletcher

采用国际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

HACCP

（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

质量管制法

，

过程管理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监管机构认证

，

所有工厂经澳大利亚国家检测协会

（

National Authority for Testing Association

）

认

证

。

盾安冷链以总承包超市

、

便利店

、

大型冷库系统项目为主

，

同时为客户提供专

业的制冷系统的能耗诊断

、

规划设计

、

系统升级改造

、

系统优化和远程监控维护等

服务

。

该产业与公司上游的制冷配件

、

制冷设备相结合

，

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

、

低

碳

、

可靠的冷链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

近年来

，

盾安冷链大力推动以

CO2

环保自然冷

媒为代表的可持续冷库解决方案

。

CO2

具有环保

、

临界点高

、

临界温度低

、

容积效

率高

、

复叠系统效率高等优势

，

是工业制冷和食品零售应用中面向未来的制冷剂

。

为了降低碳排放和臭氧消耗

，

众多发达国家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

促进

CO2

或天

然制冷剂的使用

。

盾安冷链总承包采用全球最高食品制造标准的并以

CO2

为制冷

剂的冷库系统

，

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正向影响

，

并将进一步巩固盾安冷

链在绿色高效制冷高端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

也标志盾安冷链掌握的大型冷库系

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四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

合同采取分期付款方式

，

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

2

、

按照恒成国际的要求发生的工程变更属于合同价格的调整范围

，

除此之外

均不视为有任何价格调增的工程变更

。

由于盾安冷链设计失误导致的工程量的增

减不属于工程变更

，

不发生费用的调整

。

因此

，

合同履行过程中若遇到设计失误发

生的费用增加

，

可能导致合同履行成本变高

，

缩减工程利润

。

五

、

备查文件

《

银川综合保税区澳洲清真牛羊肉生产加工基地二氧化碳制冷设备采购及安

装合同

》。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280� � � �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6-032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4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出

《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2016-017

），

并在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会议通知的公告

。

2

、

会议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2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00

。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1

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30－11:

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2

月

21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3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何志涛先生

6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451

号芯图大厦

18

层杭

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7

名

，

代表股份

367,780,87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3%

，

其中

：

1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

名

，

代表股份

325,708,62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0%

。

2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17

名

，

代表股份

42,072,252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11％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志涛先生主持

，

公司全体董事

、

部分监事出席会议

，

高级

管理人员

、

律师列席会议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三

、

会议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367,780,878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367,780,878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本项议案表决通过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全资子

（

孙

）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367,780,878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

的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2 日


